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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

农业经营主体分化 : 价值取向及其效益分析

陶自祥

(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

摘 要: 在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冲击下，农业经营主体发生分化，依据经营价值取向，

可划分四类经济主体，即“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形成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体

系。通过比较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效益，发现占主要比例的“留守农业”和“中农”

是粮食安全的坚实保障，也为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双向流动秩序提供经济基础。家庭农场是农业经

营效益最佳的生产方式，也是返乡农民创业致富的途径之一，其经营者是新型农业价值观的承载者。

农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天然地具有排挤小农的取向。出于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应该

认识到小农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而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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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农民不再为土地所束缚，农民的生计逐渐向以代际分工

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家庭经营模式转变。不同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同，我国农业经营

主体出现分化现象。从其自身经济属性，我们可划分为“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与农业

企业四类经营主体。既有研究更多是从经济层面对各类经营主体进行比较，并且强调规模经营

主体(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 相对于小农 ( 留守农业和中农 ) 的优越性。既有研究路径主要集中

于三个方面 : 一是从经营规模与土地产出视角。有学者认为，“农户经营规模小，耕地细碎，不利

于提供农业生产效率，而通过大户经营，则可以较大地提高土地生产效率”［1］。“农户超小规模

经营模式已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2］。二是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传统—
现代的二分法。“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土地大规模经营是必由之路”［3］。陈锡文通

过比较世界两大农业类型后认为，家庭农场不仅在两大农业类型中占据主要地位，也应是我国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4］。在批评小农经营存在弊端之后，有学者提出了规模经营提升机械化

水平、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粮食商品率，进而就能增加农民收入［5］。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农业通过

规模化、企业化的农业生产，就可以获得较好的规模效应，也能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6］。三是

从城乡二元市场效益来分析新型农业主体产生的逻辑。有学者分析“中农”的收入居于贫农和

打工者之间，于是部分农民愿意留守农村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中坚农民”［7］。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本文颇有启发，他们倾向于从单纯的农业经营规模效益来分析农业经营

主体，而忽视了农村社会和农民的视角。我们认为农业经营主体分化虽然是个经济现象，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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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嵌入村庄社会结构与家庭生活之中，经济决策的合理性需放在村庄生活方式

和家庭生活方式中解释，由此农业经营形态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有的学者关注到了一些农

业经营主体的社会效益，如“中坚农民”不仅改造着传统农业而且在村庄中发挥着中坚阶层的

作用［8］。既有研究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横向比较和系统性的视野，也鲜有考察农业经营主

体的经营价值取向。本文以农业经营主体价值取向和相互关系为视角，研究农业经营主体分化

及其社会效益。

二、农业经营主体内涵及其特征

市场经济席卷我国农村之后，土地不再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要素，农民收入渠道呈现多元化，

农民家庭对土地诉求愿望程度不同，由此在农业生产领域分化出不同的经营主体。从农业经营

主体内涵和特征来分析，当下农业经营主体分化为“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

四种类型。
( 一) “留守农业”: 自给自足和自我供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家庭收入出现多元化，农民有了外出从事非农行业的就业机会。
从此大多数农民家庭的收入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农业经济，而是由务农和务工两部分收入组

成。尤其市场经济之后，农民家庭生计逐渐形成以“代际分工”或“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家庭经

营模式，即子代外出务工，父代留守农村从事传统庭院经济。由于留守妇女丧失了市场经济的

就业机会，同时幼小的孩子也要有人照料，那么年轻夫妻不能一起外出务工，常常是留守妇女在

家照看孩子。因此，伴随着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农业产生的影

响便是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为主体所形成的农业老人化和女性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态。
我们将这样的农业经营形式称之为“留守农业”［9］。我们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中发现，很多地

方村庄 80% 以上的农业劳动是由 50 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中年妇女完成的。从农民家庭收入

结构来看，截止到 2014 年，我国农民从事非农行业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贡献率

达 59% ，也是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农业纯收入。换言之，仅凭单纯农业生产

已经不足以支撑起基本家庭生活，因此要有一部分家庭劳动力选择到城市就业。农民家庭仅依

靠年轻人城市就业工资收入也不足以支撑起家庭生活，因此，“留守农业”在农民家庭收入中仍

然占 41% ，留守农业长期存在就显得更加重要。“留守农业”是与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相适应的一种农业生产形态。当前农民家庭“半 工 半 农”经 营 模 式 就 构 成 了 农 民 家 庭 收 入 的

“两条腿”，而且留守农业在家庭收入中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条腿”。
“留守农业”在农民家庭存续和应对家庭压力中发挥重要作用，它给已在激烈市场经济竞争

丧失就业机会的老人和一些照顾家庭的留守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众所周知，我国农民家庭人

地关系紧张，农民不可能通过扩大土地经营面积来解决家庭消费压力，只有利用城乡二元两个

劳动力市场，以代际分工最佳分配家庭劳动力的就业方式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由于留守农业边

际效益低下，留守人员从事传统农业时，往往是通过劳动密集投入来增加农业产量，这就是留守

农业典型的“自我剥削”特征。正是留守农业通过自我剥削劳动力来实现留守人员的自我供养

和应对人情消费，从而实现农民家庭“务工务农”双重收入，以家庭收入多元化来实现减轻家庭

经济压力的目的。
( 二) “中农”: 权衡务农与务工的理性选择

自 2000 年之后，伴随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村土地抛荒现象逐渐凸显，但是农

民认为土地抛荒多年之后，会造成地力下降。我国大部分农民家庭耕种面积一般是“人均一亩

三分地，户均不超过十亩”的规模。我们在农村调研中发现，每个村庄总是有一部分家庭不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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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留守农业，而有的农户又愿意从事传统农业经济。在熟人社会，农户之间通过亲属社会网络

自发流转土地给愿意从事农业的家庭。流出方不愿意让土地抛荒，通过象征性租金或免租流转

给别人经营来保护耕地，流入方则愿意通过“拾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这样农村内生自发土

地流转形成农业经营面积达 20 ～ 50 亩左右的农户。有学者把以中年夫妻为经营主体，适度规

模经营，收入依靠农业收入，社会关系在农村，农业收入基本能够维持一般家庭生活水平的农户

称之为“中农”［10］。中农与前面所述的“留守农业”具有相似之处，都具有“自我剥削”的典型特

征，只是中农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是以满足家庭成员需求为经营价值取向，同时追求一定的

积累。
“中农”之所以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其前提条件是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提供了一定规模经营

农业的机会，另外“中农”能够从一定规模农业生产中获取经济利益。由于中农的土地是通过

人情获得，而且常常是细碎不连成片，管理和投入劳动成本较大，一对夫妇只能经营 20 ～ 50 亩

的农田。为了能够增加土地单产收入，他们采取夏季种植大田作物，冬季复种小麦，或者采取套

种等方式提高复种指数，以此来增加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我们调查后得出耕种一定规模的

“中农”年均收入在 5 万元左右。尽管这样的收入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高，一对夫妇外出打工一

年收入可以超过 6 万元，但是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实际上除去生活开支，年终能够带回家的收入

也许还没有 5 万元。可是“中农”在家务农，还可以照看家庭成员，在劳动过程中也有主体性。
“中农”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在农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倾向于减少成本，充分利用家庭劳

动力; “中农”在有限的耕地上，采取劳动力密集投入策略，以此增加农业的总收益。从本质上

而言，“中农”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彰显出农民把农业当成就业的性质。简言之，“中农”
现象是农民基于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 ( 务工与务农) 就业权衡的理性选择。

( 三) 家庭农场: 资本节约和追求结余

2013 年中央一号文 件 提 出，鼓 励 和 支 持 承 包 土 地 向 专 业 大 户、家 庭 农 场 和 农 民 合 作 社 流

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是中央首次提出把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按

照农业部的界定，家庭农场通常是指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

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1］。但是关于家庭农场经营

规模，中央并没有作出详细规定。中央一号文件是从“农户集约经营水平”的角度界定“家庭农

场”的新型性，提出“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的适用技术和现

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学者认为所谓家庭农场就是以一对夫妇为主要

家庭劳动力，经营面积在 100 ～ 200 亩作为登记家庭农场的最低标准，才能获得政府相关农业补

贴。安徽省所确定的家庭农场面积正是这个标准。我们在武汉市郊区调研，也是把经营 100 亩

以上，土地流转 10 年以上视为家庭农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也在 50 ～ 100 亩之间，因为家庭农场的土地流

转不再是通过熟人社会来获得，而是通过市场手段来流转，需要支付土地租金。那么“家庭农

场”就会承包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并且土地要连片才好耕种。如果家庭农场经营 50 亩，由于

土地需要支付 400 ～ 600 元 /亩租金，只会剩下 2 ． 5 万元的收入，还达不到中农经营 30 亩的收

入。这样看来，流转经营的土地在 50 亩以下时，劳动平均产出低于城市务工工资，农业劳动总

收入低于务工收入，农民就会放弃从事这种相对无效益的“家庭农场”经营。由此可见，在一定

限度内，家庭农场只有通过扩大土地经营面积，才能够带来“规模收益”。农民很明白经营 500
亩就可以实现规模效应最大化，但是流转费和生产费合计 1000 元 /亩，这对一般家庭来说难以

承担。因此家庭农场受资金限制，一般农民家庭往往只能承担 50 ～ 100 亩的投入成本。
“家庭农场”主要是由一对中青年夫妇为主要劳动力，面积一般在 50 亩以上，除了充分利用

自家劳动力之外，倾向于通过提高机械化程度，尽量避免雇工，以降低生产成本。换言之，“留守

211



农业”和“中农”基本都可以依靠自家劳动力解决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在此条件下，他们都倾向

于“资本节约型”生产方式。而“家庭农场”受自家劳动力数量限制，选择“劳动节约型”生产方

式，主要原因是当前农村雇工成本太高，追求的是一种适度经营规模。
( 四) 农业企业: 高劳动投入、高成本

莱曼最早提出“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 Capitalized Family Farm，CFF) ，是基于拉丁美洲农业

经验阐释这种类型［12］。莱曼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作出明确的界定，只是强调亲属关

系劳动力商品化。陈义媛借助莱曼的概念，基于中国经验，把经营规模为 50 ～ 500 亩的种植大

户称为“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13］。我们也发现农业企业通过流转土地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的

趋势。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将这种规模经营形式称之为“资本主义农业”［14］。我们

更倾向于使用“农业企业”来概括农业发展趋势。即农业企业是大量使用雇工劳动力，并以企

业为核心单位，从而实现农业生产企业化运作。农业企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迎合地方政府招商

引资，促使其经营规模动辄几百上千亩，很多地方政府设定最低门槛是千亩以上［15］。
农业企业之所以愿意大规模经营农业，究其原因有三 : 一是在国家粮食安全政策的号召下，

地方政府行政动员农民大规模土地流转提供了土地流转市场，同时地方政府给予各种补贴，降

低了农业投入风险 ; 二是资本下乡直接促使农业企业形成，所谓资本下乡就是指在农业生产领

域，以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一些农业龙头企业以“一条龙”式为农户提供选种、播种、施药和

施肥等服务，尤其是为农户提供资金，待秋收之后才结算，这样就减轻了农业企业的资本投入负

担。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突破了人情和村庄边界，土地流转双方都是以

市场逻辑而非乡土逻辑来完成，这样使原本低价或免费的熟人社会自发流转秩序被打破 ; 三是

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尤其使用大型农机耕种，也为经营条件便利的地方大规

模经营农业提供了技术条件。
农业企业最明显的特征是非常依赖大型农机和大量使用雇佣劳动力 ; 以农业龙头企业或股

份公司为核算单位 ; 通过农业的上游和下游环节来实现资本积累 ; 粗放式管理，农业经营不像工

业经营便于监控，农业企业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过程中，经营者( 负责人 ) 和管理者 ( 雇工 ) 身份是

分离的。我们调研时发现，农业企业雇用的很多人员是相对弱势的留守群体，在参与管理过程

中出现“磨洋工”现象。由于农业企业很难做到精耕细作，也难以控制劳动及资本投入，是一种

粗放式经营管理模式，高劳动投入和高成本投入并不能带来高产出。我们 2012 年在安徽调研

时发现农业企业进入农业生产轰轰烈烈地得到推广，可是 2014 年我们再次跟踪调查时，几乎都

是以失败收场。

三、农业经营主体分化: 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效益

学术界的一种流行观点是，将农民收入低归结为农业生产效率问题，认为采取更有效率的

农业经营方式有利于提高农业收益，并增加农民收入。这类观点是典型缺乏宏观视野的表现。
我们认为不仅要从数量上看到农业产量、产值，以及劳动力效率等农业内部关系的变化，还要探

讨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农民现代化、农业与村庄社会秩序和国家粮食安全等关系。我们不能停

留在探讨农业经营主体与规模经济效益问题，而是需要更加注重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的价值取向

和社会效益。这就需要我们把农业经营主体放置于农村文化价值体系来探讨其社会效益。
( 一) “留守农业”: 农民城市化自由进退

从农业经营经济效益来看，经济规模不足 10 亩的传统留守农业，确实其土地产出较低。从

其经营价值取向来说，尽管它仅是一种追求简单的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的经营形式，不能创造

更多的经济效益，甚至可以说仅是农民家庭的“糊口经济”。但是留守农业解决了农民家庭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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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城市就业留守人员的就业问题。留守农业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半工半农”农民家庭收入

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我国农村留守农业的长期存在，使我国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两条

腿”走路，即家庭留守人员从事传统小农经济来完成自给自足，应付熟人社会的人情消费和年幼

孩子的其他零花钱，减轻了外出子代进城务工的很多经济负担。留守农业收入在家庭消费中为

农村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为进城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使农村留守人

员老有所养。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大额工资性收入，可以储蓄起来应对家庭大事和为家庭再生产

做准备，这样基于代际分工的家庭经营模式就形成了农民家庭的双重收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民有了流入发达地区从事非农行业的机会，同时农民生活

也被卷入市场经济浪潮，农民生活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仅依靠传统农业难以支撑起家庭经济

负担，因此为了最佳配置家庭劳动力在城乡两个市场获得经济效益最大化，农民家庭自然形成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模式，正是留守农业作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才能

让进城农民工进城积累更多的家庭财富来完成子代的婚姻大事。而农民仅凭农业收入是难以

支撑高额婚姻市场要价。农民城市化进程不是一代就能完成，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而只

有子代结婚成家立业，才有机会来继续完成城市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民城

市化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旦子代进城务工遭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时，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可

以退回到农村，依靠父母从事的留守农业渡过经济不景气的难关。甚至如果农民城市化进程完

全失败，自己还可以退回农村从事传统农业来自我供养，让家庭新生代接过进城“接力棒”继续

城市化。因此，如果从社会效益来分析，留守农业为农民家庭人口再生产提供了最低物质保障，

为农民城市化双向秩序提供进退自由。留守农业的生成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它在我国现阶段

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长期作出了隐性贡献。正如贺雪峰教授指出当前

土地制度为农村留守农业提供制度空间，才使得以农村和农业成为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的“稳定

器”与“蓄水池”［16］。
( 二) “中农”: 维护村庄社会秩序

如前文所述的留守农业相似，如果从经济效益而言，我们认为中农的经济效益也仅仅能够

维持一般家庭生活，甚至可以说，中农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也在农村。无论是在生产还

是生活方面，中农的生产和生活价值取向是嵌入熟人社会的，他们的生活价值意义与熟人社会

存在高度关联，因此中农有着维护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的强烈愿望。因为村庄农业基础

设施和水利等公共品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中农家庭的生存问题，他们成为最关心农村公共品供

给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村庄里积极关注村庄公益事业的群体。我们在全国调研发现，由于大部

分中农还是村庄精英，如往往是村组干部，直接带领村庄维护农业基础设施。
从村庄社会结构来看，中农的收入在村庄中至少是处于中上等水平，他们构成了村庄中坚

农民成为村庄的“中间阶层”，是村庄社会舆论的掌控群体，也是构成村庄社会秩序稳定的中坚

力量。从村庄社会治理层面来看，“中农”流入土地不需要支付租金，通过熟人社会人情流转土

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建构或强化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的过程。这样遵循乡土逻辑的土地流转，

带有很浓的人情性质，一般不会发生纠纷，反而流入土地的中农，由于留守在家耕种亲戚朋友的

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关照土地流出方的家人。比如，我们调研中农民所描述: “我将土地

无偿给他种，春节回家时对方自然会送来粮食、香油、猪肉或者土鸡之类的物资，而平时我不在

家时，家里的老人他会自觉地给予相应的照应，村里开展公共事业收费时，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替

我先垫付，等等”。“人情”是不断建构和强化社会关系的渠道，与即时兑现的市场行为不同，具

有“拖欠未了”的性质。“中农”是乡土社会内部自身产生的群体，强化了熟人社会关系。因此，

通过熟人社会内部自发流转土地基础上形成的中农，不论在生活、生产层面，甚至在村庄政治层

面，都扮演村庄熟人社会中间阶层、释放“中农价值”的角色［17］，是村庄社会良好秩序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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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护者，甚至可以说中农发挥着国家与农民联系的纽带作用，他们成为国家政策下乡的依赖

对象。
中农虽然在农村社会秩序运行中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连接点，是新农

村建设的积极分子，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 ; 但是中农却存在不稳定性，主要因为土地是通过人情

关系流入的，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中农的不稳定性因素不是来自内部，更多的是来自外部

力量介入。比如，一旦“资本下乡”将土地租金抬高后，理论上“中农”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只经

营自家土地，二是出租土地，三是发展为“家庭农场”。由于第一种选择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

因此，很多农民被迫也流转出土地，选择进城务工，这些人多数已经超过四十岁，他们务农正当

其时，到城市打工只能从事低端工作，这种被迫选择的后果是生活水平降低。比他们更悲惨的

是，那部分无法离开农村的“中农”( 比如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顾) ，这部分农民只好经营自家的土

地，也顺便到大农场找一些临时工作机会，这部分家庭有可能陷入贫困。第三种属于“中农”向

“家庭农场”的自发转化，这部分“中农”擅于经营，通过多年努力积累了较多资本，具备从事“家

庭农场”的能力。
( 三) 家庭农场: 自由而尊严地劳动

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很多学者业已论证过，家庭农场是

农业经营效益最佳的生产方式。如列宁—恰亚诺夫断言，“在俄国家庭农场由于具有很强的竞

争力，将会长期持续，并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8］。农业经营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工厂式的组

织方式不适合引入农业生产领域，家庭经营最适合农业生产［19］。由此可见，家庭农场是农业现

代化的趋势。但是既有研究鲜有从社会效益阐释家庭农场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中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属性问题。家庭农场不仅是国家农业政策的大力扶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而且也是返乡农民创业致富的新途径。我们调研后发现家庭农场除了经济效益确实可观之外，

还与农民的生活意义世界存在密切关联。
农民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是纯市场理性的，而是有社会和文化理性考量。城市化背景下农

民分化促进农地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为家庭农场提供了机会，这是基本前提。然而仅仅这一前

提性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村青壮年返乡务农的行为逻辑。因为当代农村青壮年几乎均有过

务工经历，他们在城市并非不能获得收入，这提醒我们寻找影响农村青年返乡务农经营家庭农

场时，不能局限于考虑经济性激励，更多要寻找家庭农场内在的社会性激励因素。所谓社会性

激励，指的是农村具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这些社会文化价值使得农村青壮年认为农村是值得

留守的，农业是值得用心经营的。
劳动体现人的价值也有可能异化人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直接结合才

可能让劳动者体会劳动价值。农村青年进入沿海发达城市的工厂，为的是在给工厂老板创造利

润的同时获得一份工资。有研究指出农村青年在工厂里成为受劳动纪律管束的“农民工”，社

会地位低下，大多数在流水线上单调的工作，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体力和精神压力［20］。农业不

同于工业，农村青年返乡务农能够得到充分的劳动自由，这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年都明确表达出

来的社会动机，“从事农业是自由的，自己给自己打工，给老板打工是没有前途的，还经常遭受老

板的辱骂”。农村青年在家庭农场上的劳动是自由而有尊严的，劳动者投入的辛苦汗水均是为

自己收入增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手段与目的达到高度统一。因此有一部分农村青

年认为如果有机会，则宁愿选择农业生产领域而不选择外出务工。
返乡创业经营家庭农场的青年农民工在自由尊严劳动过程中，还能够保持家庭完整。家庭

生活是农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基础，中国农民缺乏超越性的信仰，因此家庭生活本身成为农民获

得生命价值的基本路径。家庭延续成为中国农民安生立命和奋斗的源泉。当前农民大规模外

出务工经商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大量“不完整家庭”现象出现，即家庭离散化程度高，中西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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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形成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群体，俗称“386199”部队，学 术 界 已 经 多 有 揭 示。
在城市农村青壮年常年辛苦劳动，对妻子、父母和子女的思念构成精神上的辛苦。如果农村青

壮年能返乡建立家庭农场获得经济收入，则可以保持夫妻亲密情感关系、可以照顾年事已高的

老人，还可以规避由于隔代抚养引起的留守儿童抚养和教育问题。
家庭农场的经营者是新型农业职业价值观的承载者。农村青年返乡建立家庭农场这一职

业选择在乡村中扮演了示范角色，农业作为底层职业的意识形态正在慢慢改变。家庭农场创业

的农村青年从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表彰和老百姓的羡慕中获得具有尊严的社会性价值。
此外，返乡创业家庭农场的农村青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他们从农户土地流转市场

中获得适度规模的土地，在进城农民返乡务农需要土地又能够自由归还，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

适应了农民城乡流动的双向性。农村青年率先形成新型农业职业价值观并重新塑造村庄农业

职业价值评价体系，即农业不仅是能够获得较好经济收益，而且是获得较高社会评价和较高情

感效用的经营。因此农村青壮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担纲者或主体力量。
( 四) 农业企业: 瓦解农村社会结构

农业企业的经营价值取向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主体，为了能够获得优质的土地资源，

一般是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土地大规模流转。一种通过地方政府的政策宣传的动员力量方式，

让老百姓大规模土地集中流转到一个农业企业 ; 另一种方式是农业企业通过抬高地价来实现大

规模流转。我们调研中发现，从事留守农业的老人如今无所事事，生活堪忧 ; 原本享受完整家庭

生活的“中农”被排挤外出从事自己不擅长的务工，大规模 的 土 地 垄 断 排 挤 小 农 的 生 存 空 间。
由于农业企业是要集中连片土地，才能实现大规模农业经营，那么即使有一些小农不同意流转，

但是自己周围的土地都被出租给农业企业，耕种实在不方便。实际上，农业企业在土地流转过

程中，由于采取的是抬高地租来获得优质土地资源，那么有些土地过去是通过人情关系免费给

“中农”经营的，但是一旦资本进入土地流转市场之后，原来流转给中农经营的某些农户看到流

转给农业企业是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就会以各种理由不再免费给中农耕种。这就给中农

与其亲戚朋友之间制造了“隔阂”。由此可见，农业企业以市场竞争手段打破熟人社会土地流

转过程中原有的人 情 边 界，它 不 再 是 建 构 和 强 化 熟 人 社 会 关 系，而 是 在 破 坏 和 瓦 解 熟 人 社 会

结构。
表 1 农业经营主体价值取向与社会效益比较

经营主体类型 经营方式 经营价值取向 经营逻辑 社会效益

留守农业

利 用 家 庭 剩 余 劳 动

力，精耕 细 作，即 自 我

剥削，自家土地

追求简 单 的 家 庭 生 产

与消费平衡

劳动 力 机 会 成 本 为 零，追

求产出最大化

为农民家 庭 城 市 化 双 向 秩

序提 供 自 由，承 担 家 庭 劳

动力 再 生 产 和 养 老 成 本 ;

维持粮食安全

中农
“拾 地”或 人 情 流 转，

追求农业总收益

务农收 入 高 于 务 工 收

入 的 理 性 选 择，追 求

维持一般家庭生活

总收 益 参 照 务 工 收 入，平

均劳动收 益 参 照 市 场 工 资

水平

避免 土 地 抛 荒，农 村 的 中

坚力量，维系村 庄 秩 序 ; 维

持粮食安全

家庭农场
以 市 场 逻 辑 流 入 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
降低成本，追求结余

总收益参 照 务 工 与 其 他 个

体经 营，不 区 分 劳 动 收 入

与投资回报

自由 而 尊 严 的 劳 动 ; 维 护

粮食安全

农业企业

雇 工 关 系，农 业 机 械

化 程 度 高，投 入 成

本高

追 求 利 益 最 大 化，进

行资本再生产

利 润 最 大 化，最 小 成 本

原则

排挤 其 他 经 营 主 体 ; 生 产

性动 力 不 强 ; 瓦 解 农 村 社

会结构

从农业企业社会效益来看，由于难以做到精细化管理，导致土地产出较低，不仅没能为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反而排挤小农的生存空间。如一个 500 亩以上的农业企业经营规模，就相

当于很多村民小组的规模，发展一个农业企业就意味几个村民小组五六十户农民不能从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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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结果是，退出农业生产的留守人群减少收入而获得更多闲暇，还有几户“中农”被挤垮，

农业企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机械化程度，减少了农业“就业”岗位。从村庄范围来看，农业企

业的兴起，相当于用较少劳动和更多资本替代之前的以“留守农业”和“中农”为主的劳动密集

型农业。农业企业不但没有提高农业总体收益，反而剥夺了农村留守劳动力和“中农”的就业

机会。另外，一旦农业企业经营农业失败难以支付农民地租或者卷款逃走后，农民就会找作为

“中介”帮忙动员土地流转的乡村组织来承担所有责任，一旦基层组织也推卸责任时，有的农民

会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权，就给地方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

四、结语

自市场经济以来，农民被卷入打工经济浪潮之中，由于个体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

差异，农民家庭在市场经济中获取的资源和机会不同，这就造成了农村社会经济分层。正在城

市化进程的农民家庭为了应对家庭经济压力，充分发挥家庭劳动力在城乡两个市场实现家庭双

重收入，这就形成了代际分工的家庭经营模式。因此，只要我国城市化进程没有结束，留守农业

将长期存在，而且发挥降低农民城市化风险的作用，为农民城市化进退提供底线物质保障，具有

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和养老的社会效益。国家应该赋予留守农业经营的主体地位。“中农”
的土地情节重，他们不忍心看到土地被抛荒，经营的农业收入能够维持家庭基本生活。他们构

成村庄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一旦遭受农业企业竞争土地，中农就会面临严重的土地资源缺

乏，而无力支持下去。家庭农场是依赖国家惠农政策和适度规模经营来追求农业利益，经营家

庭农场的农户一般资金充足，他们有三种就业选择，即务农、务工或个体经营。家庭农场是以市

场为导向，适度规模可以控制或降低一定风险，如果农业有利益，他们就会继续扩大经营规模，

投入更多的成本或依赖农机。如果经营规模过大或利益太少，家庭农场就会减少土地规模，这

样就可能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企业资金流动性高，已经不具备生计性经营模式，而是一种

纯粹以盈利性为目的的经营模式。农业企业普遍存在非粮化生产倾向，韩俊表示 85% 的农业

企业是非粮食生产。他们更多只关心如何扩大经营面积，从而获得国家惠农资金补贴。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农民经济分层造成农民对土地的诉求愿望不同。这样我国

农业就出现了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经营主体分化的现象。我们分析农业经营

主体，不能仅仅关注经济效益，而是基于农业嵌入在农村社会，要从农业和农民息息相关的角度

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尽管留守农业属于糊口经济，但是它能发挥简单的家庭内

部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作用，降低农民城市化的成本，提供农民城市化进退自由的保障。中农收

入仅是能够维持一般家庭生活水平，但是中农是农村社会秩序维系的中坚力量。家庭农场以追

求农业利益为目的，家庭农场的农业收益是最佳的经营模式，在国家粮食增长中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从事家庭农场的农民能够获得自由而尊严的生活。而农业企业追求农业利益最大化，

其资本流动性高，一旦利益达到一定积累就会转入投资其他行业。由于经营成本投入过大，管

理不精细，农业产出低下，农业抗风险能力又低，依靠国家的政策补贴，但是由于其非粮化生产

倾向明显，将会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农业企业通过垄断性方式获得土地，排挤其他

经营主体，瓦解农村社会结构，存在隐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无论是国家顶层设计还是地

方政府都应该认真审视农业企业经营价值取向，也应该以社会价值的视角看待和赋予愿意种田

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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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Transfer，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Tendency of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Sichuan
ZHAO Zhi，ZHENG Xungang，LI Dongmei

Th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which greatly depends on land transfer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as the key to realizing 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471 rural migration survey data from 4 cities in Sichuan，the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land circulation and non －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urbanization tendency．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 of all，the degree of land circulation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transfer of agri-
cultural population on urbanization tendency． In other words，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land circulation
is，the more intensive the urbanization tendency will be． Secondly，the high level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endency of urbanization，and it also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between land circ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tendency，which counteracts the negative effects by
the lower degree of land circulation，and intensifie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by the high land transfer． Ac-
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teadily pushing of land transfer，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rban employment，and setting a reasonable guidance for the objective of ur-
ban－inflow ar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fered by this paper．

On Loan Pricing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Ｒural Commercial Banks
DONG Xiaolin，LV Sha，ZHANG Huiq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 loan pricing，by sorting out existing loan pricing
methods home and broad，the paper carried ou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y combining principles of loan
pricing with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own characteristics，and proposed a market － oriented loan
pricing model based on customer relationship，and gave the corresponding calculation model and tested
the scientificnes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on the data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loan from a rural
commercial bank during 2012 －2014 in Jiangsu Province． At the same time，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original pricing results，the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 of loan pricing method on the cost of fi-
nancing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Finally，the paper showed that the rural commercial bank nee-
ded to lay stress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efault probability and thereby selected the suitable predic-
tion model with the features of the enterprises when pricing if the bank wante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
ble loan pricing，and then further innovated loan technology． In this case the bank can be in control of
loan risk for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 while reducing the overall financing cost of micro and small en-
terprise，easing the problem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 financing．

Value orientation and benefit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griculture managing body
TAO Zixiang

under the impacts of market economy and policy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agriculture
managing body was divided into four economic subjects: ‘left － behind agriculture’，‘middle peas-
ant’，family farm and business enterprise，based on the management value orientation． These four
types of economic subject formed a pluralistic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social benefits of
various agriculture management subjects were contrasted reciprocally． It revealed that the left－behind
agriculture and middle peasants took a major proportion and were a solid guarantee for food security as
well as an economic base forbidirectional flow order among urbanized farmers． The orientation of repel-
ling small farmers was existed naturally in market competition with a rising minority group of the family
farms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It was advised that small farmers should be assisted by local government
in order for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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